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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建議將信利汕尾分拆

並於一間中國證券交易所作獨立上市之進展

可能收購中國一家A股公司

本公告乃由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二零一

四年七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之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之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根

據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之公告，信利汕尾可能尋求其他方法於中國上

市，包括但不限於可能收購一間於中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以

及可能向該公司注入資產及業務。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報告最新發展，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本

公司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工業（汕尾）有限公司（「信利工業」）與重慶新世紀

游輪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目標公司」）之控股股東

訂立框架協議，參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相關規則所容許之

新發行價，以發行目標公司新股份之方式收購其大部分股份。信利工業將向目標

公司出售信利工業一家直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信利汕尾作為代價（「建議交易」），有

關交易價值最終將透過由具備適當資格之估值師進行之獨立估值釐定。預期信利

汕尾將於完成建議交易後仍維持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作為建議交易之一部分，

各訂約方暫時同意目標公司將進行集資活動，須待目標公司之股東及中國證監會

批准方可作實。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仍就建議交易詳細條款進行磋商，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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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須待達成若干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訂立最終交易協議以及取得中國證監

會、中國商務部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倘適用）之批准，方告落實。

就本公司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目標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其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任何關連之第三方。

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適時另行作出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張達生先生

及李建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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